
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（1922002）

甲方：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乙方： 吉林省德邦汽车电子有限公司

    甲乙双方在保持互惠互利的基础上，为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，双方携手共同占领大市场，特签定价格
协议如下：

一、乙方供货价格（以未税价格为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（RMB)

序号 QAD编码 零部件名称（QAD） QAD子编码 子零部件名称
单
位

配套
数量

不含税采购价格
备注2019

年
2020年

1

SHT001073
7

24V通风加热集成系统总
成 

SHT0010958 风机（靠） EA 1 62.45

403.65 

2 SHT0010951 风机（座） EA 1 62.45

3 SHT0010954 通风开关 EA 1 14.8

4 SHT0010957 风袋（靠） EA 1 18.96

5 SHT0010952 密封层（座） EA 1 10.86

6 SHT0010956 风道（靠） EA 1 6.85

7 SHT0010950 通风网层（B） EA 1 5.65

8 SHT0010949 通风网层（A） EA 1 5.65

9 SHT0010953 风扇隔风垫（座） EA 1 1.28

10 SHT0010959 减震钉 EA 6 0.45

11 SHT0010964 线束组件 EA 1 78.45

12 SHT0010966 坐垫加热垫 EA 1 19.8

13 SHT0010965 靠背加热垫 EA 1 19.5

14 SHT0011008 TCU控制盒 EA 1 79.45

15 SHT0010961 加热开关 EA 1 14.8

16

SHT001073
6

24V座椅加热系统（总
成）

SHT0010960 单加热线束组件 EA 1 52.3

106.4
17 SHT0010961 加热开关 EA 1 14.8

18 SHT0010962 单加热靠背电加热 EA 1 19.5

19 SHT0010963 单加热坐垫电加热 EA 1 19.8

20

SHT001073
5

24V座椅通风系统总成

SHT0010958 风机（靠） EA 1 62.45

283.65 

21 SHT0010951 风机（座） EA 1 62.45

22 SHT0010955 线束组件（控制器） EA 1 92

23 SHT0010954 通风开关 EA 1 14.8

24 SHT0010957 风袋（靠） EA 1 18.96

25 SHT0010952 密封层（座） EA 1 10.86

26 SHT0010956 风道（靠） EA 1 6.85

27 SHT0010950 通风网层（B） EA 1 5.65

28 SHT0010949 通风网层（A） EA 1 5.65

29 SHT0010953 风扇隔风垫（座） EA 1 1.28

30 SHT0010959 减震钉 EA 6 0.45

二、发票开具：乙方必须开具国家规定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税率13%专票，开具发票时必须注明QAD编
码且与入库/使用量中的QAD编码保持一致。

三、结算方式： 上线结账，开票后60天付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价格执行期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(遇市场价格变动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
调整)。

五、此协议一式二份，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即生效，同时具有法律效力。复印件、传真件具备同等法律效力
。双方合作中出现质量、技术、物流等问题按相应合同（协议）办理。

六、供应商接到此通知后两日内确认回传，否则视为默认。
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： 乙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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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协议（代码）

甲方：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乙方：
              甲乙双方在保持互惠互利的基础上，为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，双方携手共同占领大市场，特签定价格
协议如下：

一、 乙方供货价格（以含四位小数的未税价格为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CNY元

序号 产品名称 物料代码 单位
不含税采购价格

QAD码
2018年 2019年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二、发票开具：乙方必须开具国家规定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税率13%专票。

三、价格执行期原则上从供货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。（遇市场价格变动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调整）

四、结算账期及方式：货到、票到，挂账两个月承兑付款。

五、双方合作中出现质量、技术、物流等问题按相应的合同（协议）办理。

六、 此协议一式二份，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即生效，同时具备法律效力。复印件、传真件具备同等法律效力。    

七、供应商接到此通知后两日内确认回传，否则视为默认。

甲方（签章）： 乙方（签章）：

签订日期：


